
常 州 工 学 院 文 件  

常工政〔2022〕14 号 

 

关于印发《常州工学院 

引进社会捐赠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体育教学部，各部门：  

《常州工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办法（试行）》已经学校研

究决定，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2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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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工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鼓励全校师生积极参与筹资，多方争取广大校友

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学校建设与发展给予捐赠支持，助推学校事业

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捐赠管理暂行办法》等相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指定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

“基金会”）为代表学校接受捐赠的主体，负责社会捐赠奖励工作

的具体实施。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捐赠为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

团体及法人等向学校提供的各类合法捐赠，主要包括货币捐赠和

非货币捐赠（实物类和权益类资产等）。奖励对象是为学校成功

引进社会捐赠的校内各单位和教职工个人，不含基金会、校友会

专职工作人员和在职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 

第四条  学校鼓励校内各单位和个人多渠道面向社会筹资

以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并依据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设立专项

资金对引进社会捐赠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 

第五条  按照捐赠人是否对捐赠资金、资产附带时间或用途

限制条件，捐赠类型可分为限定性捐赠和非限定性捐赠。 

第六条  单位奖励的起点为引进社会捐赠年度到账金额达

到人民币 20 万元，奖励标准为： 

（一）引进非限定性捐赠金额为 100 万元及以下的按实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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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捐赠金额的 10%进行奖励；超过 1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按

5%进行奖励；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3%进行奖励；

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2%进行奖励。 

（二）引进限定性捐赠金额为 100 万元及以下的按实际到账

捐赠金额的 5%进行奖励；超过 1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按

2.5%进行奖励；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1.5%进行奖

励；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1%进行奖励。 

第七条  个人奖励的起点为引进社会捐赠年度到账金额达

到人民币 5 万元，不得与单位奖励重复申报，奖励标准为： 

（一）引进非限定性捐赠金额为 100 万元及以下的按实际到

账捐赠金额的 10%进行奖励；超过 1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按

5%进行奖励；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3%进行奖励；

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2%进行奖励。 

（二）引进限定性捐赠金额为 100 万元及以下的按实际到账

捐赠金额的 5%进行奖励；超过 1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按

2.5%进行奖励；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1.5%进行奖

励；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1%进行奖励。 

第八条  对于引进非货币（含实物类、权益类等）捐赠资产

的单位或个人，按照国家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确定的捐赠资产入账

价值，参照限定性捐赠资金引进奖励额度的 50%标准进行奖励。 

第九条  捐赠奖励按自然年度办理。货币类捐赠金额按年度

实际到账金额计奖。单个协议分期到账的社会捐赠，按年度实际



 4 

到账金额计奖。非货币类捐赠以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登记入库时间

为准计奖。 

第十条  捐赠奖励申请每年 1 月集中受理。筹资单位或个人

需在捐赠到账一年内申请奖励，填写《常州工学院引进社会捐赠

奖励申请表》，提交基金会审核，报学校审批。 

第十一条  捐赠奖励经费纳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按学校有

关财务制度执行。 

第十二条  奖励单位的资金转入单位账户，由各单位支配使

用。个人奖励者应按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个人所得税。 

第十三条  捐赠项目的奖励金发放后，该项目的捐赠类型不

得变更。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负

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常州工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申报表（单位） 

2.常州工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申报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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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常州工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申报表（单位） 

单位（学院、部门）： 

捐赠类型 □非限定性     □限定性 

捐赠项目名称 捐赠方名称 到账金额（万元） 

   

   

   

   

捐赠项目金额合计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审核意见： 

 

 

                 理事长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校长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6 

附件 2： 

常州工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申报表（个人） 

申请人姓名  

捐赠用途 □非限定性     □限定性 

捐赠项目名称 捐赠方名称 到账金额（万元） 

   

   

捐赠项目金额合计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审核意见： 

 

 

 

                 理事长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校长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